
一
概  述

第一节　数字贸易的概念

“数字贸易”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提出来的。1995年,克林顿政府开始拟定《全球

电子商务框架》,提出了数字贸易的概念,《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于1997年生效,从此奠定

了美国数字贸易发展的精神和原则,此后的政策都是在此基础上的扩展和延伸。2002年,
美国国会颁布了“贸易促进授权法案”,该法案的数字贸易应包括IT(信息技术)产品贸

易、数字服务贸易、数字产品电子商务。数字贸易最经典的狭义概念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会(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USITC)在2013年提出的“通过互联

网传输产品和服务的国内商务和国际贸易活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于2017年

提出了广义的“数字贸易”概念,即“数字贸易不仅包括个人消费品在互联网上的销售以及

在线服务的提供,还包括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数据流、实现智能制造的服务以及无数其他平

台和应用”,涵盖一切利用信息通信技术(ICT)进行的国内商务和国际贸易活动。
团体标准《数字贸易

 

术语定义》(T/ZADT
 

0001—2021)中,数字贸易是针对实物商

品、数据、数字产品、数字化服务等贸易对象,采用数字技术进行研发、设计、生产,并通过

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手段,为用户交付产品和服务的贸易新形态。
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等对数字贸易进行

了诠释,国际社会对数字贸易的理解变得宽泛了。总体来说,数字贸易包括传统贸易、产
品交易和跨境电商三个层面。尽管跨境电商不能在互联网上实现实体产品的交付,但在

国际组织的报告中,跨境电商仍被纳入数字贸易的统计和含义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目
前国际社会对数字贸易概念的定义是宽泛的,广义的数字贸易包括数字产品、数字服务和

跨境电商。
国际上几个权威的定义如下。
(1)

 

所有通过数字方式订购和/或数字交付的国际贸易。(来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字贸易测度手册》第二版,2023年。)详细信

息:
 

根据这一定义,数字交付的贸易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远程交付的所有国际贸易交

易”,而数字订购的贸易是指“通过专门设计用于接收或下订单的方法,在计算机网络上进

行的商品或服务的国际销售或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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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有通过数字方式订购和/或数字交付的贸易。(来源:
 

OECD、WTO和IMF。
《数字贸易测度手册》第一版,2020年。)

(3)
 

所有跨境交易,无论是通过数字方式订购(即跨境电商)的,通过数字化(平台)促
进的,还是通过数字方式交付的。(来源:

 

OECD和IMF。《关于数字贸易测度的手册:
 

进展更新》,2018年7月。)
(4)

 

数字化衍生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无论是通过数字方式交付,还是通过物理方式交

付。(来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网站。)
(5)

 

数字化促成的,涉及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商品与服务贸易,无论是通过数字方

式交付,还是通过物理方式交付。(来源:
 

OECD贸易政策文件。《数字贸易:
 

制定分析

框架》,2017年7月。)
(6)

 

通过数字方式订购和/或数字交付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包括通过数字方式订购的商

品和服务贸易(跨境电商),以及通过互联网或其他网络提供的国际服务。(来源:
 

联合国贸

易和发展会议政策简报。《数字贸易:
 

发展中国家的机遇和行动》,2022年1月。)
(7)

 

通过电子手段———电信和/或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促成的商业活动,涵盖了

商品和服务贸易。(来源:
 

欧盟委员会贸易部。《数字贸易》。)详细信息:
 

数字技术越来

越多地促进了贸易:
 

银行业务依靠国际数据传输达成;
 

农产品交易商使用电子签名达成

国际购买协议;
 

制造商、货运运营商和物流企业可以通过电子数据传输全球追踪与改善

其设备及车辆的性能;
 

日常物品越来越多地结合了传感器和互联网应用、大型数据集与

高性能计算能力(“物联网”)。
(8)

 

数字贸易分为数字货物贸易、数字服务贸易和数据贸易三大类,其中:
 

数字货物

贸易包括数字商品贸易,如芯片、机器人、人工智能(AI)装备……还包括跨境电商;
 

数字

服务贸易又可分为两大类:
 

数字内容贸易(数字音乐、电影、动漫、软件和信息技术等)和
传统服务贸易的数字化(数字旅游、数字医疗、数字金融等);

 

数据贸易是以数据为交易对

象,通过互联网等渠道进行的数据交换和交易活动,其核心环节包括数据的收集、存储、处
理及安全保护,旨在实现数据的价值最大化。(来源:

 

商务部。《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

报告2018》,2018年9月。)
(9)

 

数字贸易“OECD-WTO-IMF概念框架”。这一框架将数字贸易定义为“所有通

过数字订购或数字交付的贸易”。2022年,OECD、WTO、IMF和UNCTAD(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成立联合工作组,对数字贸易测度手册进行修订,保持了此前的概念框架。
(10)

 

在
 

2022
 

年
 

12
 

月举行的数字贸易主论坛上,中国官方对“数字贸易”的概念进行

了详细解释。商务部发布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1)》,在“OECD-WTO-IMF概

念框架”基础上,对数字交付贸易和数字订购贸易做了进一步细分。其中,数字交付贸易

分为数字技术贸易、数字服务贸易、数字产品贸易以及数据贸易;
 

数字订购贸易分为跨境

电商交易的货物和服务(图1-1为数字贸易的中国解释)。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王受文认为,数字贸易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数字交付为

特点的贸易方式,其贸易对象为数据;
 

另一类是以数字订购为特点的贸易方式,通常用于

跨境电商交易的货物,但是通过数字订购来实现。所以数字贸易一般分为以上两个部分,
或者交易的是数据,或者是以数字订购为核心(环球网,2023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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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数字贸易两大特征

在中国,数字贸易两大特征分别是贸易方式数字化和贸易对象数字化。其中,贸易方

式数字化是指信息技术与传统贸易开展过程中各个环节深入融合渗透,贸易对象数字化

是指数据和以数据形式存在的产品与服务贸易,如图1-1所示。

第二节　数字贸易研究综述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CiteSpace分析软件对2000年至今的数字贸易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

析,这款软件可以通过对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来展现学科领域内的研究热点和演化趋势,利
用机构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时间线等功能,以知识图谱的方式呈现数字贸易研究的演

变趋势和热点领域,以期预测数字贸易的发展方向。

二、
 

文献来源

本研究综合分析了国内、国外数字贸易的相关文献。其中,中文文献来源于中国学术

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检索条件:
 

主题=“数字贸易”;
 

时间跨度=2000—2021;
 

期

刊来源=核心期刊+CSSCI。按条件检索后,共获得文献332篇(检索时间为2021年

8月19日)。外文文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检索条件:
 

title
 

=“digital
 

trade”;
 

时间跨

度=2000—2021;
 

期刊来源=articles。按条件检索后,共获得文献203篇(检索时间为

2021年8月19日)。为了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对文献进行了去除重复记录操作。

三、
 

演进历程分析

通过对关键词时区分布的研究,会发现一段时间内某领域研究的演进历程。保持了

CiteSpace的其他设置,选择timezone功能对数字贸易的相关文献研究进行时区图谱分析。
图1-2显示的是国内学者关于数字贸易研究的时区分布,通过时区图可以发现,国内

对数字贸易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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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国内学者关于数字贸易研究的时区分布

第一阶段是2000年开始的萌芽期,随着数据的跨境流动,数据安全、数据主权、数据

治理、数据监管等领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为了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数字基础设

施、数字贸易规则逐步成为研究热点,数字贸易开始进入广大研究者的视野。经过近

10年的发展,人们对数字贸易的理解也进一步演化。第二阶段是2016年开始的研究拓

展期,全球价值链、数字服务、服务贸易、全球化、跨境电商等领域成为新的研究热点。随

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关于数字贸易的研究则主要聚焦在数据流动、数据本地化、贸易

壁垒、贸易规则、数字化转型、双循环、数字贸易自由化、全球数字贸易等众多领域。第三

阶段是2020年之后的研究深化期,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贸易研究开始逐步渗透到

各个领域。
图1-3呈现的则是国外对于数字贸易研究的时区图,纵观国外数字贸易研究的演进

脉络,我们可以发现国外对数字贸易的研究始于2001年,随后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图1-3 国外对于数字贸易研究的时区图

第一阶段为数字贸易概念提出与界定阶段(2001—2005年)。数字贸易的相关研究

可以追溯到电子商务,最早的商业和商务本身就是交易。从最早的交易扩展到所有的商

业领域对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都可以把它认为是电子商务。在国际上,电子商务被理解

为在商业上最广泛地运用信息网络技术的领域。随后美国提出了Digital
 

Trade的概念,
也即数字贸易,此后学者们开始不断深化探究数字贸易的内涵及其外延。第二阶段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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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贸易平稳发展阶段(2006—2014年)。这一阶段,关于数字贸易的相关研究有条不紊地

继续向前推进。数字鸿沟、数字决定性、数字出版、文化多样性等阶段性成果较为突出,国
外学者这一阶段开始注意到现代化信息技术的重要作用,试图寻找经济发展的新技术、新
道路。第三阶段为数字贸易深化发展阶段(2015年至今)。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给国际

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思路,激发起数字贸易领域研究的高潮,学者们从不同维度探

索数字贸易,研究成果愈加丰硕。数字产品、知识产权、大数据、通信技术、区块链、数据传

输等内容引起了学者广泛的关注,开始展开系列深入研究。

四、
 

研究热点分析

对数字贸易的研究热点进行分析,我们选用了关键词共现功能,分析结果如图1-4和

图1-5所示,其中节点大小反映了关键词的频数。

图1-4 国内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1-5 国外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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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国际学术界对数字贸易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同时结合关键词

共现结果进行聚类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外对数字贸易研究的热点较为集中,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数字经济研究

这一类研究的关键词主要包括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国际数字资本主义、数字金融、
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经济增长、数字基础设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营商环境等。这类研

究主要从宏观经济的视角,探讨了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资本主义、跨境电

商等如何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基础设施、营商环境如何建设、优化等。

(二)
 

国家规制权研究

数字贸易成果中关于国家规制权的研究主要涉及国际贸易规则、数字权利管理、

WTO改革、数字贸易议程、开放贸易、区域贸易协定、双边贸易协定、美日数字贸易协定、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加墨三国协议、服务贸易总协议、跨大西洋贸易与

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等相关的条例。这类研究围绕着数字贸易的内涵,聚焦国家的规制权,
探究各项国际贸易的新规则。

(三)
 

数字贸易规则研究

这一类研究的关键词主要包括数字贸易规则、算法规制、软件类数字产品、源代码规

则、国际法规制、国际经济理论、电子商务条款、电子商务谈判、制造业智能化、通用数据保

护条例、数字版权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相较于国家规制权的相关研究,数字贸易规则

侧重研究的则是数字产品、数字规则、电子商务条款和数据保护等方面。

(四)
 

数字技术研究

对于数字技术,其研究对象主要为数据,围绕着数据来进行相关交叉问题的研究。该

类研究的关键词集中在数字鸿沟、可访问性、数据监管、数字化转型、数据流动、隐私数据、
文化贸易、交易规模、电子商务法律、新一代信息技术、共享经济等。

(五)
 

贸易壁垒与贸易创新研究

随着学术界对数字贸易内涵的进一步探究,数字贸易的外延研究不断拓展。目前对

贸易创新的研究已经深入数字贸易壁垒、价值链贸易、贸易摩擦、关税征收、中美关系、贸
易地位、服务贸易、贸易结构、要素市场等国际贸易的各维度。可以预见,数字贸易作为贸

易创新的新形式未来将会融入国际贸易的各个领域。

(六)
 

量化模型分析

目前,学术界在理论层面上对数字贸易已经展开了系列研究,但缘于数字经济刚刚起

步,经验分析尚不充分。既有研究中,仅有少数研究者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多期双重

差分等量化方法,对数字贸易效应、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及其调节效应等进行了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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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CNKI数据库和 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2000—2021年的相关文献作为

基础数据,分析了自数字贸易概念提出以来相关研究的发展,具体得出以下结论。
纵观国内和国际,数字贸易研究刚刚起步,呈稳步发展的态势。随着数字经济的飞速

发展,相信数字贸易的研究也将会呈现飞跃式的发展。数字贸易概念演化的过程背后所

反映的是企业、商业以及国际贸易整体的创新,而这个演化过程,是从传统贸易到全球价

值链(GVC)到数据驱动贸易的演化。数据驱动的贸易让服务环节和生产环节解绑,也对

产品、服务和互联网进行捆绑。未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很可能会再引发跨境电商

实物交易的转型。在贸易的演化过程中,从生产到消费的全链路贸易活动解绑,也是传统

贸易演化到全球价值链的解绑。贸易数字化的结果将会导致数字贸易。
从研究主题来看,数字贸易的内在逻辑主要体现在贸易形态的变化上。目前,学术界

对数字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国家规制权、数字贸易规则、数字技术、贸易壁垒

与贸易创新等几大领域。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贸易研究的内涵和领域也将会不断

丰富。

第三节　数字贸易理论与实践

一、
 

数字贸易的概念和分类

  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形成数字贸易的标准定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国际组织主张宽口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和欧盟(EU)等主张

窄口径,如图1-6所示。数字贸易的分类如图1-7所示。

图1-6 数字贸易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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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数字贸易的分类

二、
 

数字贸易的特征

作为一种新型贸易方式,数字贸易具有以下特征。
(1)

 

数据成为新型的生产要素。数字技术成为降低贸易成本、提升贸易效率的重要

支撑。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数字化的关键因素。比如,
目前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投入“无人工厂”建设热潮,AI等技术的发展使机械在很大程度

上代替了人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红利和优势逐渐提升。
(2)

 

贸易运作环节呈现虚拟化。在生产过程中采取虚拟化的数字化知识和信息;
 

交

易环节往往是在虚拟的互联网平台上开展和实现的,交易双方通常使用虚拟化的电子支

付方式;
 

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运输可以通过虚拟化的方式实现。
(3)

 

数字化平台是贸易活动的重要载体。基于数字化平台,商家集聚在一起进行在

线沟通互动,卖家通过数字平台展示产品和服务、接受订单,买家通过数字平台搜索产品

和服务,进行在线订购和支付,高效地实现数据、产品和服务供需信息的对接及交易的达

成。数字化平台为企业之间开展研发、创新和生产等活动的协同合作提供重要支持,使供

应链各方能够高效沟通,及时获取信息和享受技术溢出带来的协同创新效应。
(4)

 

贸易生产实现集约化管理。在数字贸易中,贸易活动主要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实

现,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与贸易的各个环节深度融合,促进产品和服务的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交易结算、运输支付、海关通关、售后服务等贸易环节的集约化,不仅

实现精准的供需匹配,促进要素资源的集约化投入,减少库存积压情况,而且降低了运营

成本,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有效提高了贸易效率。
(5)

 

贸易主体更加多元化。在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的数字贸易中,交易主体不仅

包括大型跨国公司,而且中小型企业和个人消费者也直接参与贸易活动———这是传统贸

易并不具备的特点。在传统贸易中,中小型企业和个人消费者难以享受贸易红利。在数

字贸易中,贸易潜力被深度挖掘。数字化的信息在个体经营者、小微企业和大型跨国公司

之间共享,为各个贸易主体提供更加平等的贸易环境,促进贸易普惠化。
(6)

 

贸易监管更为复杂。数字技术的融入使数据跨国流动更加频繁、全球贸易往来

更加密切成为必然趋势。个人隐私、数据安全、数据跨境流动、贸易双方数字贸易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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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正在成为监管领域关注的焦点。
在贸易本质和贸易目的上,数字贸易和传统贸易具有相似点,但二者在贸易主体、贸

易对象、贸易运输方式、贸易时效性以及贸易政策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差异。数字贸易是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推动了全球贸易便利化,见表1-1。

表1-1 数字贸易和传统贸易的对比

项  目 传
 

统
 

贸
 

易 数
 

字
 

贸
 

易

贸易主体 以大型跨国企业为主 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作用凸显

贸易对象 以有形的货物和生产要素为主 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占比上升

贸易运输方式 主要采取陆运、海运等方式 无纸化和电子化趋势明显

贸易时效性 交易周期长、贸易成本高 大幅弱化地理等因素制约

关键技术 生产制造、交通物流 信息通信技术

监管部门 海关、国家外汇管理局 数字内容审核部门、产业安全部门

贸易政策 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等 数据监管、隐私保护等

三、
 

数字贸易所涉及的行业

按照内容分类,数字贸易包括数字产品、数字服务、数字平台和数据服务及贸易。根

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年版)和《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第4版,整理得出数字贸易所

涉及的行业,见表1-2。

表1-2 数字贸易所涉及的行业

内容分类 产
 

业
 

类
 

别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2017年版)
《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第4版

数字产品

音乐
音像制品出版(8624);

 

录音制

作(877)
录音制作和音乐出版活动(592)

游戏
互联网游戏服务(6422);

 

动漫、
游戏数字内容服务(6572)

数据处理、储存及有关活动(6311)

电子出版物 电子出版物出版(8625) 其他出版活动(5819)

应用软件 数字出版(8626) 软件的发行(582)

广播、电视、电影及视频

广播(871);
 

电视(872);
 

影视节

目制作(873);
 

电影和广播电视

节目发行(875)

电台广播(601);
 

电视广播和节目

制作活动(602);
 

电影、录像和电

视节目的制作活动(5911);
 

电影、
录像和电视节目的后期制作活动

(5912);
 

电影、录像和电视节目的

发行活动(5913)

依托物理货物产生的

上述产品
其他数字内容服务(6579) 数据处理、储存及有关活动(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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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内容分类 产
 

业
 

类
 

别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2017年版)
《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第4版

数字服务

社交网站 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6432) 门户网站(6312)
搜索引擎 互联网搜索服务(6421) 门户网站(6312)

软件测试开发
软件开发(651);

 

集成电路设计

(652)
计算机程序设计活动(6201)

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服务(654);
 

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656);
 

地理遥感信息

服务(6571);
 

其他信息技术服

务业(659)

计算机咨询服务和计算机设施管

理活动(6202)

基 于 互 联 网 的 通 信

服务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63);
 

互联网接入及相关服务

(641);
 

互联网信息服务(642);
 

互联网安全服务(644);
 

其他互

联网服务(649)

电信(61);
 

数据处理、储存及有关

活动(6311)

数字平台

云计算平台 互联网科技创新平台(6433) 数据处理、储存及有关活动(6311)

电子商务平台

互联网 生 产 服 务 平 台(6431);
 

互联网 生 活 服 务 平 台(6432);
 

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6434)
门户网站(6312)

数据服务

及贸易

数据存储和处理服务
互联网数据服务(645);

 

信息处

理和存储支持服务(655)
数据处理、储存及有关活动(6311)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6531) 数据处理、储存及有关活动(6311)
物联网技术服务 物联网技术服务(6532) 数据处理、储存及有关活动(6311)
其他数据服务 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6429) 数据处理、储存及有关活动(6311)

四、
 

数字贸易产业链

数字贸易包括消费者产品在互联网上的销售以及在线服务的提供,跨境电商涉及支

付、物流、海关等环节,数字服务主要是通过各种数字化平台进行交付和实现,数字贸易产

业链如图1-8所示。
数字贸易下,平台、支付、物流、政府部门等有关各方共同实现价值创造,形成互利共

赢的生态体系。
在数字贸易深入化发展过程中,价值链各端企业通过数字化技术整合跨境资源,为全

球关联企业产品设计、生产加工、经贸合作、营销服务等提供多元化支持,驱动全球价值链

重塑。
其一,数字贸易推动更多服务和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是以有形产品或

无形服务为载体的一系列上下游经济活动组合而成的价值链条,这些经济活动包括研发、
设计、加工、营销、售后等,它们通过贸易连接,也通过贸易实现价值增值。价值链上的各

个企业在对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权衡的基础上实施跨区域分工与合作。而数字技术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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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数字贸易产业链

用显著降低了价值链上不同环节之间的贸易成本,特别是大大降低了无形服务的贸易成

本,促使价值链上不同环节之间分工更加细化并重新组合:
 

一是原有的企业基于对效率

的追求分离或外包出更多服务和生产环节;
 

二是以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创造出更多的新服务和新产品,这些新服务和

新产品又通过数字技术嵌入与改造原有的价值链;
 

三是一些原来本地化特征明显的服务

业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全面、高效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因此,数字贸易推动数量更多和范

畴更广的服务与产品融入全球价值链。
其二,数字贸易推动更多中小微企业甚至消费者个体融入全球价值链。无论是在生

产性服务环节还是在加工制造环节,传统的全球价值链更多地被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型

企业占据,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参与度较低。而数字贸易则会改变这一现象,推动

更多中小微企业甚至是消费者融入全球价值链。一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跨国贸易更

加便利,中小微企业越来越能承受各类国际贸易成本,因此有能力承接来自世界各地的个

性化小规模订单。二是数字技术使许多生产性服务环节可分性提高,原本只能一家企业

提供的服务现在根据不同服务的特点可以分包给众多中小微企业。三是数字贸易推动传

统的大规模同质化批量生产向柔性化、定制化与个性化制造发展,这种制成品具有种类多

样化、数量小型化的特点,因此需要众多中小微企业甚至是消费者自身提供中间服务和加

工制造。
其三,数字贸易推动全球价值链同时向区域化和全球化方向发展。在数字贸易作用

下,价值链的区域化将主要体现在制造环节上,而全球化则将主要体现在服务环节上。数

字技术正驱使一些制造业向定制化、个性化、小型化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制造业产品

快速、及时地送达客户手中显得更加重要,这无形中对制造业的贸易成本提出了更高要

求。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运用使价值链中生产性服务业的贸易成本显著下降,数字贸易

使制造业对与上下游生产性服务业间的距离不再敏感,而对与客户间的距离和产业链安

全更加敏感。为了使数字化的服务多跑路而消费者和有形产品少跑路,制造业往往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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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靠近消费者,而不再主要考虑靠近生产性服务业等。因此,在数字贸易推动下,制造

业趋向于区域化发展。价值链上的生产性服务业大部分属于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这类

行业中知识和技术的投入与生产往往需要长期积累、试验、探索、总结分析并承担风险,因
此它们的初始投入较大。而数字技术使这些行业的边际服务成本趋近于零,生产性服务

业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更加显著。为了服务更多的客户,价值链上的生产性服务业借助

数字贸易更倾向于国际化发展。

五、
 

数字贸易发展趋势

(一)
 

全球数字贸易发展现状与趋势

1.
 

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概况

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贸易也将继制成品贸易、中间品贸易后,成为国际贸易

的主体。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相关数据,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的占比由2011年

的48%增长至2020年的63.8%,如图1-9所示。预计到2030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长将

提高两个百分点,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贸易比重将超过1/4。
从细分行业来看,电信计算机在数字服务贸易中的增速最高。2011—2020年,电信

计算机服务贸易平均增速为7.7%。新冠感染疫情背景下,电信计算机服务贸易继续引

领数字服务贸易发展。2020年,电信计算机服务贸易在数字服务贸易中的占比为22.2%,
如图1-10所示。

图1-9 2011—2030年全球数字贸易比重变化 图1-10 2020年全球各细分数字服务贸易占比

2.
 

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格局

全球数字贸易是以欧美为主导地位来进行发展的,由于欧美的技术发展较为先进和

成熟,发展起步阶段比较早,因此在进行全球数字贸易时具有很强的优势,一直占据全球

数字贸易的第一梯队,全球数字贸易先发优势显著。如图1-11所示,排名第一的美国贸

易额约为第二名爱尔兰的1.68倍、为第五名中国的近3倍,意味着可数字化服务贸易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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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赶超领先经济体的难度较大。

图1-11 2020年全球数字服务进出口前十国家

资料来源:
  

WTO统计库。

由于数字平台同时具备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全球数字服务的出口呈现出集中度上

升的态势。2014—2020年,数字服务出口排名前10位国家的市场占有率由64.6%增加

至66.1%,数字服务进口排名前10位国家的市场占有率由49.5%增加至51.8%,如
图1-12所示。

图1-12 2014—2020年全球数字服务出口、进口市场集中度情况

资料来源:
  

国务院发展中心。

3.
 

全球数字贸易发展趋势

全球数字贸易发展趋势以及对中国的启示如图1-13所示。

(二)
 

我国数字贸易发展面对的机遇和挑战

从机遇看,通过协议开放与自主开放推动我国数字产业开放发展。在协议开放方面,
我国加入并落实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电子商务条款,实现与国际规则

对接。同时,我国已经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D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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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全球数字贸易发展趋势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致力于对标高标准国际规则。国内持续修订完善数字经济、
数字贸易、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的相关法规。中国政府加快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数字

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签署了大量数字贸易相关领域的合作协议。同时,中方将创建“丝
路电商”合作先行区。

从挑战看,一是部分国家挤压我国数字贸易合作空间,我国数字贸易企业出海合作难

度更大、风险更高。二是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弱。目前有关数字贸易、数据跨境流动等高

标准国际规则,由发达国家主导和制定。我国目前参与的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

权和主导权比较弱。三是数字平台国际化程度低。从海外营销收入占比看,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2022年数字跨国公司前100榜单显示,中国数字企业海外销售收入份额仅为

7.1%,低于美国、日本和韩国的份额。四是从跨境电商看,我国以B2C(企业对消费者)为
主要特征的消费性跨境电商在全球居于领先地位,但以B2B(企业对企业)为主要特征的

生产性跨境电商发展则相对滞后。五是从数字服务看,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不充分、竞
争力较弱,核心数字服务国际市场占有率低,与我国的数字经济和服务贸易在全球的领先

地位不匹配。
但是应当看到,我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数字市场,国内数字基础设施较好,数字消费

群体规模较大,数字经济基础较好。数字贸易相关产业和经营主体创新活跃。数字贸易

相关领域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在跨境电商、云服务、卫星导航等领域创新活跃,涌现

了阿里巴巴、腾讯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平台企业。这都为未来我国深入推进数

字贸易改革创新、开放发展创造了条件。
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大国,国内数字消费市场潜力大,数字技术

应用场景丰富,拥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贸易平台,这为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提供了

有力的支撑。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从跨境电商看,2023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达2.38万亿元,增长15.6%,其中出口

1.83万亿元,增长19.6%,保持较快增长势头,为稳外贸作出了重要贡献。① 拥有了全球

速卖通(AliExpress,以下简称“速卖通”)、SHEIN(希音)、Temu(拼多多跨境电商平台)等
一批新锐跨境电商平台。在跨境电商需求的推动下,中国海外仓、跨境物流、跨境支付等

领域也出现迅猛发展势头,形成了支撑我国跨境电商的体系化竞争能力。目前,我国跨境

电商贸易伙伴已覆盖全球220个国家和地区,由传统的欧美日市场不断向东南亚、非洲、

① 资料来源:
 

商务部.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23)[R].北京:
 

商务部研究院,2024:
 

89(表4-3跨境电商分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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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拓展,“丝路电商”加快发展,“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建设加快推进,
率先试点国际高标准电子商务规则,探索互利共赢的合作新模式,不断为我国跨境电商发

展提供新动能。以跨境电商为先导,我国贸易全链条、全环节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在贸

易大数据营销、贸易单据数字化、港航服务数字化、支付结算数字化等方面,发展明显加

快,大幅提高了我国外贸企业数字化水平,降低了贸易成本,提升了贸易效率,不断夯实了

我国货物贸易的竞争力。
数字贸易是全球贸易发展的新趋势,也是我国贸易规模持续稳步增长的新动力,发展

数字贸易对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大意义。
从国际看,当前全球贸易发展趋势正从传统的货物贸易、价值链贸易、服务贸易向数

字贸易升级演进,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加大对数字贸易领域的投入力度,力图抢占国际分

工与贸易新的制高点。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不仅能有效降低现有产品全球价值链的组

织、协调成本,而且能提供一系列新的可贸易产品及相应的新的全球价值链,有利于推动

构建新型全球价值链体系,并开辟新的发展路径。我国要适应全球价值链的调整进程,在
巩固传统贸易发展优势的同时,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培育数字贸易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构建起新的贸易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从国内看,受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等影响,外贸持续稳定发展面临

一些挑战,稳外贸压力有所增加。发展数字贸易能够推动全球资金、技术、人才、知识、数
据、服务等要素流动畅通,不断拓展服务可贸易的边界,扩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增
强全球贸易发展动力。未来,加大力度发展数字贸易是我国稳定外贸发展态势、加快建设

贸易强国的必然选择。对此,需要提高数字贸易发展的战略定位,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充分利用跨境电商、贸易数字化等手段,帮助企业拓展市场、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贸易

附加值。
当前,数字贸易正在成为引领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要深刻认识其面临的优势与

差距、机遇与挑战,更好地争取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
从发展优势看,我国具备发展数字贸易的良好基础条件。一是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较

大,数字市场前景广阔。多年来,我国依靠庞大的国内数字消费市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

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助力作用,迅速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相

关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国内生产

总值(GDP)比重提升至41.5%。二是数字贸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跨境电商出口等新业

态蓬勃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B2C跨境电商交易市场,2022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

务贸易规模达到2.5万亿元,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到2.1万亿元。三是数字平台企业

综合实力较强,支持数字贸易发展的产业链优势明显,相关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数字

技术人才持续涌现,应用场景等资源要素较为充沛。
从发展机遇看,当前全球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为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提供了良好条

件和重大机遇。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产业和贸易发展拓宽了空间。物联网、人
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直播电商、移动支付、远程制造、
智能机器人、大数据营销等新模式、新业态持续涌现,跨境电商、云服务、工业互联网等领

域的各类经营主体创新活跃,为数字贸易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另一方面,深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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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为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我国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等开放平台持续推进数字贸易领域改革创新,成功签署《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致力于对标更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
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有很大提升空间。虽然B2C跨境电商在全球居于领先地位,但

B2B跨境电商发展相对滞后,数字服务贸易发展不充分,数字服务出口国际市场占有率

低。此外,我国数字平台企业国际竞争力不足,海外收入占比不高,全球创新资源配置能

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我国数字贸易发展还面临不少挑战。一是部分关键核心技术

受制于人,在芯片、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领域需要进一步突破。二是数字贸易国际规则

的话语权较弱,在相关规则制定方面滞后于西方发达经济体。三是数字市场开放水平有

待提高,需要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治理水平。
面向未来,我国要在数字化发展浪潮中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塑造新优势,推动数

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积极打造数字经济对外合作开放高地。

第四节　推动数字贸易改革创新　培育外贸新优势

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全球分工格局和国际贸易方式。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不断为全

球贸易注入新的动能,成为当前全球贸易竞争与合作的新领域,也是中国加快建设贸易强

国的重要引擎。一般来说,数字贸易是以数字服务为核心,以数字订购与数字交付为主要

方式的贸易形态。它包括贸易数字化和数字化贸易两个方面,分为跨境电商、数字技术、
数字产品、数据信息、其他数字服务五类,高度依赖数据跨境流动,受数字技术创新驱

动,与传统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有紧密联系也有重要区别。数字贸易是数字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发展数字贸易,对于培育外贸新

优势、新动能,稳定外贸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效率、助力产业升级等具有重要

意义。

一、
 

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环境不断优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加快建设贸易强国。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拓展中间品

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数字贸易的高度重

视,对数字贸易在培育外贸新优势新动能、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进程中发挥重要引擎作

用寄予了厚望。
国家相关部门和各级政府持续为数字贸易发展创造有利条件。2023年9月28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规范和促进数据跨境流动规定(征求意见稿)》,其中对数据

跨境流动做了更加细化的规定,对部分不需要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出境

标准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的场景进行了明确,赋予地方开展数据跨境流动试点的

权力,极大提振了数字贸易企业开展国际贸易的信心。2023年12月4日,商务部发布公

告,数字贸易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落实中央有关推进规则、规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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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方式,数字贸易行业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将在促进数字贸易业态创新发展、提升外贸企业数字化能力、应对海外数字贸易

壁垒、衔接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数字贸易

发达地区,不断出台数字贸易改革创新文件,在搭建数字贸易发展平台、开展数据跨境

流动试点、推动贸易数字化等方面持续优化政策环境,不断加大对数字贸易发展的促

进力度。

二、
 

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成效显著

从国内发展来看,数字贸易已成为我国外贸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海关数据

显示,2023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2.38万亿元,增长15.6%,远高于同期外贸增长速

度。一批新锐跨境电商平台涌现,一些平台的社交电商、视频带货风靡境外,全托管、
“AI+跨境电商”、“产业带+跨境电商”、B2B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迅猛。

2023年1—11月,数字可交付服务进出口24351.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数字

可交付服务出口13895亿元,增长10%;
 

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0456.5亿元,增长

6.1%。数字金融和支付结算、数字营销、航运数字化、跨境数字信用服务、短视频服务

等发展较快。数字技术创新将推动软件和信息服务、云服务、大数据服务、人工智能服

务等加快发展。
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全球领先。我国是全球最大跨境电商零售(B2C)出口经济

体。截至2022年底,我国已分7批先后设立165个跨境电商综试区,各综试区相关企业

约20万家,海关监管模式和相关支持政策不断完善。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跨境电商提

质升级,利用数字技术为跨境电商全链条、全环节赋能,在外贸大数据营销、智慧物流、数
字供应链、智能通关、数字支付等环节不断提高应用水平,以跨境电商为引领,我国贸易数

字化走在世界前列。根据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的研究,中国数字贸易综合

发展水平居发展中经济体第一位、全球第四位。从分项指标看,电子商务、数字贸易产业

基础等方面表现优异,而数字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综合环境(包括开放程度、数字营商环

境)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

本章关键词

数字贸易、数字订购、数字交付

本章思考题

1.
  

数字贸易的定义是什么?

2.
 

世界及中国数字贸易发展趋势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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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测即练


